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豫政办 〔２０１６〕３５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度河南省碧水工程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２０１６年度河南省碧水工程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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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度河南省碧水工程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河南省碧

水工程行动计划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努力改善全省水环

境质量,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重点

流域、重点河流、重点断面为重点,以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为抓手,

精准化指导,精细化管理,过程化调控,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水资

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各项工作,确保完成２０１６年各项目标任务.

二、工作目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地表水水质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

体达到５１１％,劣于 V类水体比例不高于１９１％,省辖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９５６％,地下

水质量保持稳定.

三、主要任务

(一)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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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淘汰落后产能.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依据 «部分工业

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名录» «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等文件要求,于２０１６年５月底出台２０１６年度落后产能

淘汰方案,明确具体任务、完成时间、责任人等.各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政府负责淘汰方案的落实,省发展改革委、环保厅

配合.

２推动重污染企业退出.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于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底前完成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印染、

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制

定企业改造退出方案,明确改造退出企业清单、改造完成时间、

责任人等.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政府负责改造退出任务的

落实.

３积极保护生态空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开展城

市蓝线现状调查,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完成调查并形成调查

报告.

(二)深化工业污染防治.

１依法取缔或关闭 “八小”企业.省环保厅负责于２０１６年

７月底前完成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制革、印染、造纸、炼

焦、塑料加工、电镀、染料、农药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

排查.各级政府负责根据排查结果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依法取缔

或关闭 “八小”企业,并向社会公开取缔或关闭结果.

２专项整治九大重点污染行业.省环保厅会同省工业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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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委等部门负责开展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

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电镀等九个重点污染行业排

查,并根据排查结果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底前制定九个重点污染行业

专项治理方案.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政府负责督促辖区内

有关企业落实专项治理任务.

３集中治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省环保厅负责于２０１６年８

月底前完成县级以上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专业园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集聚区排

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制定集聚区工业废水预处理、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和自动在线监控设施建设的实施计划.

(三)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

１推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扩建及提标改造.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负责督促指导各地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底制定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实施方案,方案中应明确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与改造项目清单、完成时间、责任单位等,确保２０１７年年底

前现有及新建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达到或优于一级 A排放标准.

省辖贾鲁河、蟒沁河、清潩河和惠济河流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严

格执行地方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郑州市区现有城镇污水

处理厂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达到 «贾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４１/９０８—２０１４)»表１要求 (化学需氧量≤４０毫克/升,

氨氮≤３毫克/升).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全省要开展５４个新建、扩

建城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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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３万吨/日;推进３１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涉及污水

处理能力７１５万吨/日;推进１００９５公里污水管网建设,增强

管网配套能力.

２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负责于２０１６年６月底前完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泥的产生、泥

质、运输和处理处置现状排查,并形成调查报告;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底前取缔非法污泥堆放点,完成全省污泥综合利用或处理处置设

施建设与改造规划,鼓励省辖市、县 (市)共建共享污泥处置设

施.２０１６年省辖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７０％以上,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达标改造.

(四)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１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 (小区)应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并取得相应

的环评审批.省畜牧局负责督促指导各地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完

成畜禽禁养区、限养区范围的调整工作和列出禁养区需关停或搬

迁的养殖场 (小区)、养殖专业户清单.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政府负责制定畜禽禁养区内养殖场 (小区)、养殖专业户关

停或搬迁方案,于２０１７年年底前依法全部关闭和搬迁畜禽禁养

区内的养殖场 (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２控制种植业污染.省农业厅负责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制定

实施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方案,明确具体防治任务、完成

时间、责任单位等.２０１６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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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到３７％.

３加快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省环保厅负责开展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有效减少农村生活污水排放.

(五)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１保障南水北调中线饮用水水源安全.省环保厅负责全面

开展丹江口水库 (河南辖区)、省辖市、县城和试点乡镇集中式

饮用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工作,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形成评估报

告;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环境监管,组织指导南水北调

中线沿线省辖市、县 (市、区)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２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饮用水安全.自２０１６年起,

省环保厅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卫生计生委等部门,

负责组织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政府每季度向社会公开本行

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水安全

状况.

３ 防治地下水污染,严控地下水超采.省环保厅负责于

２０１６年６月底前制定加油站地下油罐排查工作方案;各省辖市、

省直管县 (市)政府要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底前完成排查工作并将排

查情况上报省环保厅.省环保厅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制定加油站

地下油罐双层罐改造或防渗池设置指导意见,各省辖市、省直管

县 (市)政府督促有关企业于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全部更新为双层罐

或完成防渗池设置.省水利厅负责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底前制定公共

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 (特殊用水除外)封井方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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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政府负责开展自备水井封井工作,确保

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完成.省国土资源厅负责开展地下水点位质量监

测工作,密切监控地下水质量变化.

(六)加强重点流域污染综合治理.

１重点整治重污染河流.省环保厅负责于２０１６年７月底前

完成河南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

前建立完善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联动协调机制.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 (市)政府要于２０１６年３月底前制定并公布本辖区碧水工

程实施方案,确定辖区内分流域、分区域、分行业的重点任务和

年度目标,同时报省政府备案;２０１６年５月底前印发不达标水

体达标工作方案,将治污任务逐一落实到汇水范围内的排污单

位,明确防治措施及达标时限,达标方案报省政府备案并抄送省

环保厅.

２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组织各

省辖市继续深化排查工作,及时将新排查发现的黑臭水体通过全

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上报.各省辖市要按时制定黑臭水

体总体整治计划,针对各类黑臭水体逐一组织编制整治方案.

２０１６年年底前全面完成省辖市建成区内黑臭水体的垃圾清理、

截污纳管工作,实现河面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

排污口.

３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省环保厅、林业厅联合开展重

点流域水生态系统状况评估,确保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底前制定实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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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４加强船舶及港口污染控制.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开展船舶

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合专项整治.相关省辖市政府于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制定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对社会发布.省

交通运输厅负责组织排查超过使用年限的船舶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底前确定清单;完成内河航运装卸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

置能力评估,以及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方案的编制工作.

(七)保障河流环境流量.省水利厅负责开展调查并于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底前制定可利用水利工程调水以维持水生态环境的河道清

单,在 “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中,加大为改善水生态相关水利

工程的建设力度,发挥控制性水利工程在改善水质中的作用;加

强江河湖库水量调度管理,完善水量调度方案;２０１６年开展调研

工作,制定闸坝联合调度相关办法,采取闸坝联合调度、生态补

水、水资源置换等措施,合理安排闸坝下泄水量和泄流时段,维

持河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重点保障枯水期环境流量.

(八)严格环境执法监管.

１完善法规标准.省政府法制办组织省环保厅、水利厅开

展 «河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调研和制定工作.省环保厅

负责于２０１６年６月底前完成洪河、涧河等重点河流的地方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工作.

２加大执法力度.省环保厅负责开展重点河流、重点行业

环境保护大检查,２０１６年６月底前完成检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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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整改到位.落实环保部 “黄牌” “红牌”处罚措施,并定期

向社会公布.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各省辖市、县 (市、区)实行环

境监察网格化管理.

３防控环境风险.省环保厅负责对沿江河湖库工业企业、

产业集聚区环境风险等状况进行调查,确定排放重金属、危险废

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的重点风险源清

单,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完成重点风险源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估,要

求企业落实相应的防控措施.同时开展水污染事故处置应急演

练、评估与预案修订,并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及任务分工,

切实落实本方案确定的任务、措施等.省环保厅负责牵头建立全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定期会商,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政府和省直各牵头、参与部门,每季度

向省环保委办公室上报本方案实施进展情况.省环保委办公室建

立工作进展情况台账,定期调度、定期分析、定期通报,确保任

务按时间节点完成.

(二)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水污染防治

资金,适应水污染防治任务需要.重点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省财政厅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研究出台水污染防

治领域PPP模式操作指南.

(三)强化问政问责.省直各牵头部门要依据本方案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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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制定２０１６年度专项方案并报省政府备案;各级政府

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 “管

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

的要求,齐抓共管水污染防治工作.对未完成本方案确定的工作

任务的,省政府将约谈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负责人;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问责追责.

(四)加大宣传力度,主动公开信息.各级政府负责大力宣

传 «河南省碧水工程行动计划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贯彻

落实情况,通过正反典型报道,剖析河流污染背后的深层次因

素,促进碧水工程有力推进.省环保厅要公布各省辖市和省直管

县 (市)水环境状况和排名;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排污单位要依

法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

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主

动接受监督.

附件:１任务措施责任清单

２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２０１６年地表水环境质

量目标

３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清单

４地下水监测点位清单

５不达标水体清单

６城市河流治理清单

７重点工程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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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缔

或
关

闭
结

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国
土

资
源

厅
、

发
展

改
革

委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制
定

九
个

重
点

污
染

行
业

专
项

治
理

方
案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发

展
改

革
委

、
科

技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０

月
底

前

完
成

县
级

以
上

的
产

业
集

聚
区

、
工

业
园

区
、

专
业

园
区

、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
出

口
加

工
区

等
工

业
集

聚
区

的
排

查
.

根
据

排
查

结
果

,
制

定
集

聚
区

工
业

废
水

预
处

理
、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和
自

动
在

线
监

控
设

施
建

设
的

实
施

计
划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科

技
厅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商

务
厅

、
国

土
资

源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８

月
底

前

工
业

集
聚

区
安

装
自

动
在

线
监

控
装

置
,

实
现

市
、

县
级

环
保

部
门

联
网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科

技
厅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商

务
厅

、
国

土
资

源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开
展

农
村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省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
畜

牧
局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完
成

丹
江

口
水

库
( 河

南
辖

区
)、

省
辖

市
、

县
城

和
试

点
乡

镇
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源

环
境

状
况

评
估

工
作

.
加

强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水

源
地

环
境

监
管

,
组

织
指

导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沿

线
所

在
省

辖
市

、
县

( 市
、

区
)

开
展

环
境

执
法

检
查

省
南

水
北

调
办

、
发

展
改

革
委

、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卫

生
计

生
委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１１—



序
号

牵
头
部
门

任
务
措
施

配
合
部
门

时
间
节
点

１
省

环
保

厅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组
织

各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政

府
每

季
度

向
社

会
公

开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饮

用
水

水
源

、
供

水
厂

出
水

和
用

户
水

龙
头

水
质

等
饮

水
安

全
状

况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卫

生
计

生
委

２０
１６

年
开

展

组
织

各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政

府
完

成
加

油
站

地
下

油
罐

排
查

并
上

报
省

环
保

厅

省
财

政
厅

、
国

土
资

源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商

务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８

月
底

前

制
定

加
油

站
地

下
油

罐
双

层
罐

改
造

或
防

渗
池

设
置

指
导

意
见

省
财

政
厅

、
国

土
资

源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商

务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完
成

河
南

省
重

点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底

建
立

海
河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联

动
协

调
机

制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组
织

各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政

府
制

定
并

公
布

本
辖

区
碧

水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底
前

组
织

各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政

府
制

定
印

发
不

达
标

水
体

达
标

工
作

方
案

省
水

利
厅

、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底

前

开
展

重
点

流
域

水
生

态
系

统
状

况
评

估
省

环
保

厅
、

林
业

厅
牵

头
,

省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参
与

２０
１６

年
开

展

完
成

洪
河

、
涧

河
等

重
点

河
流

的
地

方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制

定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国

土
资

源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
畜

牧
局

、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底

前

—２１—



序
号

牵
头
部
门

任
务
措
施

配
合
部
门

时
间
节
点

１
省

环
保

厅

开
展

重
点

河
流

、
重

点
行

业
环

境
保

护
大

检
查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底

前

根
据

重
点

河
流

、
重

点
行

业
环

境
保

护
大

检
查

结
果

,
督

促
整

改
到

位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落
实

环
保

部
“ 黄

牌
”

“ 红
牌

”
处

罚
措

施
,

并
定

期
向

社
会

公
布

２０
１６

年
开

展

各
省

辖
市

、
县

( 市
、

区
)

实
行

环
境

监
察

网
格

化
管

理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对
沿

江
河

湖
库

工
业

企
业

、
工

业
集

聚
区

环
境

风
险

等
状

况
进

行
调

查
,

确
定

排
放

重
金

属
、

危
险

废
物

、
持

久
性

有
机

污
染

物
和

生
产

使
用

危
险

化
学

品
的

重
点

风
险

源
清

单
,

完
成

重
点

风
险

源
环

境
和

监
控

风
险

评
估

,
要

求
企

业
落

实
相

应
的

防
控

措
施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卫

生
计

生
委

、
安

全
监

管
局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开
展

水
污

染
事

故
处

置
应

急
演

练
、

评
估

与
预

案
修

订
,

并
依

法
及

时
公

布
预

警
信

息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卫
生

计
生

委
、

安
全

监
管

局
２０

１６
年

开
展

２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制
定

印
发

« ２
０１

６
年

度
落

后
产

能
淘

汰
方

案
»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底

完
成

城
市

建
成

区
内

现
有

钢
铁

、
有

色
金

属
、

造
纸

、
印

染
、

原
料

药
制

造
、

化
工

等
污

染
较

重
企

业
排

查
,

并
印

发
企

业
改

造
退

出
方

案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３
省

财
政

厅
研

究
出

台
水

污
染

防
治

领
域

PP
P

模
式

操
作

指
南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畜

牧
局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４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开

展
地

下
水

点
位

质
量

监
测

工
作

,
密

切
监

控
地

下
水

质
量

变
化

省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全

年

５
省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开

展
城

市
蓝

线
现

状
调

查
,

并
形

成
报

告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３１—



序
号

牵
头
部
门

任
务
措
施

配
合
部
门

时
间
节
点

５
省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督
促

指
导

各
地

于
２０

１６
年

９
月

底
完

成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与

改
造

实
施

方
案

的
制

定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９
月

底
前

省
辖

贾
鲁

河
、

蟒
沁

河
、

清
潩

河
和

惠
济

河
流

域
内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严

格
执

行
地

方
流

域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要

求
.

郑
州

市
区

现
有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于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起

达
到

« 贾
鲁

河
流

域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

B４
１/

９０
８
－
２０

１４
)

»
表

１
要

求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按
照

流
域

标
准

中
２０

１６
年

时
限

要
求

完
成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污
泥

的
产

生
、

泥
质

、
运

输
和

处
理

处
置

现
状

排
查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环

保
厅

、
农

业
厅

、
财

政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底

前

取
缔

非
法

污
泥

堆
放

点
,

并
编

制
全

省
污

泥
综

合
利

用
或

处
理

处
置

设
施

建
设

与
改

造
规

划
,

鼓
励

省
辖

市
、

县
( 市

)
共

建
共

享
污

泥
处

置
设

施
,

省
辖

市
污

泥
无

害
化

处
理

处
置

率
达

到
７０

％
以

上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环

保
厅

、
农

业
厅

、
财

政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督
促

指
导

各
省

辖
市

按
时

完
成

黑
臭

水
体

总
体

整
治

计
划

,
针

对
各

类
黑

臭
水

体
逐

一
组

织
编

制
整

治
方

案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底
前

全
面

完
成

省
辖

市
建

成
区

内
黑

臭
水

体
的

垃
圾

清
理

、
截

污
纳

管
工

作
,

实
现

河
面

无
大

面
积

漂
浮

物
、

河
岸

无
垃

圾
、

无
违

法
排

污
口

.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６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开
展

船
舶

污
染

物
接

收
、

转
运

、
处

置
联

合
专

项
整

治
,

相
关

省
辖

市
政

府
编

制
船

舶
污

染
事

故
应

急
预

案
,

并
对

社
会

发
布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环

保
厅

、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排
查

超
过

使
用

年
限

的
船

舶
,

确
定

相
关

清
单

,
完

成
内

河
航

运
装

卸
站

船
舶

污
染

物
接

收
、

转
运

及
处

置
能

力
评

估
,

以
及

接
收

、
转

运
及

处
置

设
施

建
设

方
案

的
编

制
工

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环

保
厅

、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４１—



序
号

牵
头
部
门

任
务
措
施

配
合
部
门

时
间
节
点

７
省

水
利

厅

制
定

公
共

供
水

管
网

覆
盖

范
围

内
的

自
备

水
井

( 特
殊

用
水

除
外

)
封

井
方

案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农

业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０

月
底

前

２０
１６

年
开

展
调

查
工

作
,
１１

月
底

前
制

定
可

利
用

水
利

工
程

调
水

以
维

持
水

生
态

环
境

的
河

道
清

单
,

在
“ 十

三
五

”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中

,
加

大
为

改
善

水
生

态
相

关
水

利
工

程
的

建
设

力
度

,
发

挥
控

制
性

水
利

工
程

在
改

善
水

质
中

的
作

用

省
环

保
厅

、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加
强

江
河

湖
库

水
量

调
度

管
理

,
完

善
水

量
调

度
方

案
,
２０

１６
开

展
调

研
,

制
定

闸
坝

联
合

调
度

方
案

,
采

取
闸

坝
联

合
调

度
、

生
态

补
水

、
水

资
源

置
换

等
措

施
,

合
理

安
排

闸
坝

下
泄

水
量

和
泄

流
时

段
,

维
持

河
湖

基
本

生
态

用
水

需
求

,
重

点
保

障
枯

水
期

环
境

流
量

省
环

保
厅

、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８
省

农
业

厅
制

定
实

施
全

省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综

合
防

治
方

案
,

保
证

２０
１６

年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技

术
推

广
覆

盖
率

达
到

７７
％

,
主

要
农

作
物

肥
料

利
用

率
达

到
３７

％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国

土
资

源
厅

、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
畜

牧
局

、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９
省

林
业

厅
开

展
重

点
流

域
水

生
态

系
统

状
况

评
估

省
环

保
厅

、
林

业
厅

牵
头

,
省

财
政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水
利

厅
、

农
业

厅
参

与
２０

１６
年

开
展

１０
省

政
府

法
制

办
开

展
« 河

南
省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条

例
»

调
研

和
制

定
工

作

省
政

府
法

制
办

组
织

省
环

保
厅

、
水

利
厅

开
展

相
关

工
作

,
发

展
改

革
委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委

、
国

土
资

源
厅

、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厅

、
交

通
运

输
厅

、
农

业
厅

、
林

业
厅

、
畜

牧
局

、
卫

生
计

生
委

参
与

２０
１６

年
开

展

—５１—



序
号

牵
头
部
门

任
务
措
施

配
合
部
门

时
间
节
点

１１
省

畜
牧

局

督
促

指
导

各
地

于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完
成

畜
禽

禁
养

区
、

限
养

区
范

围
的

调
整

工
作

和
列

出
禁

养
区

需
关

停
或

搬
迁

的
养

殖
场

( 小
区

)、
养

殖
专

业
户

清
单

.
各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政
府

负
责

制
定

畜
禽

禁
养

区
内

养
殖

场
( 小

区
)、

养
殖

专
业

户
关

停
或

搬
迁

方
案

,
于

２０
１７

年
年

底
前

依
法

全
部

关
闭

和
搬

迁
畜

禽
禁

养
区

内
的

养
殖

场
( 小

区
)

和
养

殖
专

业
户

省
农

业
厅

、
国

土
资

源
厅

、
环

保
厅

、
财

政
厅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注
:

以
上

措
施

均
需

各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政

府
具

体
落

实
.

—６１—



附件２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

２０１６年地表水环境质量目标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断面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 ２０１６年水质目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郑州市

新郑黄甫寨 淮河流域 双洎河 Ⅴ

白沙水库 淮河流域 颍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中牟陈桥 淮河流域 贾鲁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尖岗水库 淮河流域 贾鲁河 Ⅲ

花园口 黄河流域 黄河 Ⅲ

老庄尚村 淮河流域 梅河
总磷≤０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V类

梁家桥 淮河流域 丈八沟
氨氮≤２５毫克/升,总磷 ≤０５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V类

８

９

１０

开封市

通许邸阁 淮河流域 涡河 Ⅳ

睢县板桥 淮河流域 惠济河 Ⅴ

扶沟摆渡口 淮河流域 贾鲁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Ⅴ类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洛阳市

紫罗山 淮河流域 北汝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潭头 黄河流域 伊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龙门大桥 黄河流域 伊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洛宁长水 黄河流域 洛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高崖寨 黄河流域 洛河 Ⅲ

白马寺 黄河流域 洛河 Ⅳ

伊洛汇合处 黄河流域 伊洛河 Ⅳ

—７１—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断面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 ２０１６年水质目标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平顶山市

石漫滩水库 淮河流域 滚河 Ⅲ

叶舞公路桥 淮河流域 澧河 Ⅲ

舞阳马湾 淮河流域 沙河 Ⅲ

昭平台水库 淮河流域 昭平台水库 Ⅲ

白龟山水库 淮河流域 白龟山水库 Ⅲ

舞钢石庄桥 淮河流域 八里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鲁渡 淮河流域 北汝河 Ⅲ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安阳市

黄花营 海河流域 淇河 Ⅱ

冯宿桥 海河流域 安阳河 Ⅳ

彰武水库 海河流域 安阳河 Ⅲ

南乐元村集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南谷洞水库 海河流域 露水河 Ⅲ

弓上水库 海河流域 淅河 Ⅲ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鹤壁市

前枋城 海河流域 淇河
总磷≤０１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Ⅲ类

小河口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５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浚县王湾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耿寺 海河流域 汤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五陵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新乡市

卫辉皇甫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５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小河口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５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卫辉下马营 海河流域 共产主义渠
氨氮≤５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新乡贾太湖 海河流域 人民胜利渠 Ⅲ

—８１—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断面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 ２０１６年水质目标

４０

４１

４２

新乡市

封丘陶北 黄河流域 天然渠 Ⅴ

封丘王堤 黄河流域 文岩渠 Ⅴ

黄塔桥 黄河流域 西柳青河 Ⅴ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焦作市

获嘉东碑村 海河流域 共产主义渠
氨氮≤５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修武水文站 海河流域 大沙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武陟渠首 黄河流域 沁河 Ⅳ

温县汜水滩 黄河流域 (新)蟒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濮阳市

濮阳西水坡 海河流域 马颊河 Ⅲ

南乐水文站 海河流域 马颊河 Ⅴ

刘庄 黄河流域 黄河 Ⅲ

张秋 黄河流域 金堤河 Ⅴ

寨肖家村

(毕屯)
海河流域 徒骇河

氨氮 ≤３５ 毫 克/升,其 他 指 标

Ⅴ类

大名龙王庙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 ≤３０ 毫 克/升,其 他 指 标

Ⅴ类

５３

５４

５５

许昌市

大陈闸 淮河流域 北汝河 Ⅲ

临颍吴刘闸 淮河流域 颍河 Ⅲ

临颍高村桥 淮河流域 清潩河 Ⅴ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漯河市

郾城漯邓桥 淮河流域 黑河
氨氮≤２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西华程湾 淮河流域 沙河 Ⅲ

西华址坊 淮河流域 颍河 Ⅳ

鄢陵陶城闸 淮河流域 清潩河 Ⅳ

舞阳栗园桥 淮河流域 三里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商水双桥 淮河流域 汾河 Ⅳ

寺后张 淮河流域 唐江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９１—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断面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 ２０１６年水质目标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三门峡市

洛河大桥 黄河流域 洛河 Ⅲ

窄口长桥 黄河流域 宏农涧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坡头桥 黄河流域 宏农涧河
化学需氧量≤３０毫克/升,氨氮≤
１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Ⅴ类

三门峡水库★ 黄河流域 三门峡水库 Ⅳ

上河 长江流域 淇河 Ⅱ

三道河 长江流域 老灌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渑池吴庄 黄河流域 涧河
氨氮≤２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Ⅳ类

风陵渡大桥∗ 黄河流域 黄河 /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南阳市

南阳盆窑 长江流域 白河 Ⅱ

新野新甸铺 长江流域 白河 Ⅳ

翟湾 长江流域 白河 Ⅳ

方城夏河 长江流域 唐河 Ⅲ

新野梅湾 长江流域 唐河 Ⅲ

埠口 长江流域 唐河 Ⅲ

陶岔 长江流域

宋岗 长江流域
丹江口水库 Ⅱ

内乡怀乡桥 长江流域 湍河 Ⅲ

内乡大桥

(杨寨)
长江流域 湍河 Ⅳ

淅川张营 长江流域 老灌河 Ⅲ

淅川史家湾 长江流域 丹江 Ⅲ

淅川高湾 长江流域 淇河 Ⅱ

邓州唐王桥 长江流域 刁河 Ⅳ

荆紫关∗ 长江流域 丹江 /

８５

８６

商丘市
颜集 淮河流域 包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永城张板桥 淮河流域 沱河 Ⅴ

—０２—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断面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 ２０１６年水质目标

８７

８８

８９

商丘市

睢阳包公庙 淮河流域 大沙河 Ⅴ

柘城砖桥 淮河流域 惠济河
氨氮≤２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夏邑业庙 淮河流域 浍河 Ⅳ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信阳市

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
淮河流域 南湾水库

氨氮≤０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Ⅲ类

长台关甘岸桥 淮河流域 淮河干流 Ⅲ

息县大埠口 淮河流域 淮河干流 Ⅲ

淮滨水文站 淮河流域 淮河干流 Ⅲ

王家坝 淮河流域 淮河干流
氨氮≤１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Ⅲ类

大坝北 淮河流域 鲇鱼山水库 Ⅲ

潢川水文站 淮河流域 潢河 Ⅲ

信阳琵琶山桥 淮河流域 浉河 Ⅳ

竹竿铺 淮河流域 竹竿河 Ⅲ

固始马罡 淮河流域 灌河 Ⅲ

淮滨北庙 淮河流域 白露河 Ⅳ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周口市

许庄 淮河流域 泉河 Ⅳ

界首七渡口 淮河流域 颍河
氨氮≤２０毫克/升,总磷 ≤０４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Ⅳ类

郸城杨楼闸 淮河流域 洺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郸城侯桥闸 淮河流域 黑茨河 Ⅳ

张大桥 淮河流域 黑茨河 Ⅴ

周口康店 淮河流域 颍河 Ⅳ

西华大王庄 淮河流域 贾鲁河
氨氮≤２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V类

鹿邑玄武 淮河流域 涡河 Ⅳ

１０９

１１０
驻马店市

薄山水库 淮河流域 臻头河 Ⅲ

西平杨庄 淮河流域 洪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１２—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断面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 ２０１６年水质目标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驻马店市

新蔡李桥 淮河流域 洪河 Ⅳ

板桥水库 淮河流域 汝河 Ⅲ

汝南沙口 淮河流域 汝河 Ⅳ

正阳梁庄村 淮河流域 汝河 Ⅳ

上蔡前相湾 淮河流域 黑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涧岭店 长江流域 泌阳河 Ⅳ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济源市

小浪底 黄河流域 黄河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济源南官庄 黄河流域 蟒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沁阳西宜作 黄河流域 济河 Ⅴ

沁阳伏背 黄河流域 沁河 Ⅳ

南山★ 黄河流域 小浪底水库

氨氮≤０５毫克/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Ⅲ类 (湖、
库总磷为００５毫克/升)

１２２ 巩义市 七里铺 黄河流域 伊洛河 氨氮≤１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Ⅳ类

１２３ 兰考县 阳堌 淮河流域 杜庄河 Ⅴ

１２４ 汝州市 杨寨中村 淮河流域 北汝河 Ⅲ

１２５

１２６
滑县

濮阳大韩桥 黄河流域 金堤河 Ⅴ

浚县柴湾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１２７

１２８
长垣县

濮阳渠村桥 黄河流域 天然文岩渠 Ⅴ

滑县孔村桥 黄河流域 黄庄河 Ⅴ

１２９

１３０
邓州市

邓州汲滩 长江流域 湍河 Ⅳ

新野刁河堂 长江流域 刁河 Ⅳ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永城市

黄口 淮河流域 浍河 Ⅳ

小王桥 淮河流域 沱河 Ⅴ

永城马桥 淮河流域 包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２２—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断面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 ２０１６年水质目标

１３４

１３５
固始县

蒋集水文站 淮河流域 史灌河 Ⅲ

固始李畈∗ 淮河流域 史河 /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鹿邑县

鹿邑付桥 淮河流域 涡河 Ⅳ

刘寨村后 淮河流域 惠济河
氨氮≤２５毫克/升,其他指标为

Ⅴ类

鹿邑宋河桥 淮河流域 大沙河 Ⅳ

１３９ 新蔡县 新蔡班台 淮河流域 洪河 总磷≤０４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Ⅳ类

　　注:标注★的断面考核涉及外省;标注∗的断面为监测外省来水.小河口同时考核新乡和鹤

壁市.

—３２—



附件３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清单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水源地名称 水质类别 (要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郑州市

九五滩地下水井群 不退化

北郊地下水井群 不退化

郑州市区井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常庄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尖岗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黄河花园口 达到或优于Ⅲ类

黄河邙山 达到或优于Ⅲ类

上街区井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９

１０

１１

开封市

市二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市三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黄河黑岗口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洛阳市

下池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临涧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张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王府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吉利区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洛南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五里堡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东郊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后李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李楼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陆浑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２３

２４
平顶山市

沙北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白龟山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４２—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水源地名称 水质类别 (要求)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安阳市

五水厂韩王度村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一水厂刘家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二水厂石家沟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市三水厂东环路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市四水厂大坡村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３０

３１

３２

鹤壁市

鹤壁市寒波洞 达到或优于Ⅲ类

鹤壁市盘石头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鹤壁市鹤壁集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新乡市

市三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市四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凤泉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黄河贾太湖 达到或优于Ⅲ类

黄河原阳中岳∗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焦作市

太行水厂周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峰林水厂闫河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中站水厂李封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新城水厂东小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濮阳市

中原油田基地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李子园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西水坡 达到或优于Ⅲ类

中原油田彭楼∗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４６

４７
许昌市

北汝河 达到或优于Ⅲ类

麦岭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４８

４９

５０

漯河市

二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三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澧河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５１

５２
三门峡市

陕州公园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卫家磨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５２—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水源地名称 水质类别 (要求)

５３

５４

５５

三门峡市

黄河三门峡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王官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沿青龙涧河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５６

５７
南阳市

鸭河口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白河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商丘市

黄河 达到或优于Ⅲ类

睢阳区一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睢阳区二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睢阳区供水站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梁园区二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梁园区三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有限公司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６５ 信阳市 南湾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周口市

市一水厂沙颍河南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市三水厂沙颍河北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新区三水厂沙颍河南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市二水厂官坡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０ 驻马店市 板桥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１

７２
济源市

柴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小庄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３ 长垣县 长垣县黄河周营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４ 固始县 固始县史河徐咀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５ 汝州县 许寨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６ 永城市 永城市新城水厂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７ 兰考县 兰考县大川自来水有限公司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７８

７９
邓州市

柳林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张沟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６２—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水源地名称 水质类别 (要求)

８０

８１
巩义市

巩义三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坞罗水库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８２

８３
滑县

滑县一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滑县二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８４

８５
鹿邑县

鹿邑县一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鹿邑县二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８６

８７
新蔡县

新蔡县自来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新蔡县一水厂地下水井群 达到或优于Ⅲ类

　　注:∗表示备用水源.

—７２—



附件４

地下水监测点位清单
序号 省辖市 考核点位

１

２

３

郑州市

中牟县城关乡文明路气象局院内

郑东新区华北水院北门对面浅井

东风路与天明路交口西北角工地浅井

４

５

６

７

开封市

兰考县气象局∗

尉氏县气象局

通许县气象局

开封市医药有限公司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洛阳市

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上瑶村集中供水井

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冢头村

洛阳市涧西区格雷特饲料厂

洛阳市刘南村西中石油一建

洛阳市洛龙区城关镇后河村化工厂

洛阳市洛龙区潘寨村

１４ 平顶山市 天惠花卉市场东北角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新乡市

原阳县靳堂乡靳堂村职专院内

延津县气象局

长垣县气象局∗

新乡市牧野区临清店村东侧菜地 (华昌塑业公司对面)

新乡市卫滨区朱召西外菜地里

获嘉县气象局

２１ 焦作市 温县气象局

２２

２３
濮阳市

濮阳王助乡苗圃村

濮阳前漳消村

—８２—



序号 省辖市 考核点位

２４ 许昌市 长葛市京港澳高速下口左转３０米路北

２５

２６
漯河市

临颍县双庙村

漯河市气象局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三门峡市

塔北 (开发区风景区内宝轮寺塔北侧３００米处)

城村砖厂 (三门峡西大营镇城村东侧)

辛店木工厂 (辛店村东快速通道与连霍高速立交桥北)

疗养院

３１

３２

３３

南阳市

南阳市方城县张骞大道京奥宾馆

南阳市邓州东环路御花园酒店院内∗

新野县气象局

３４

３５

３６

商丘市

柘城县牛城乡牛城村 (商周高速北１公里S２１０路东文化超市门口)

睢县气象局

永城市欧亚西路欧亚之星宾馆∗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周口市

太康县气象局

扶沟县城郊乡石桥村北

鹿邑县涡北镇狄庄村东３００米∗

淮阳县 皇大道司法局路东

沈丘公路局东隔壁

商水县汤庄乡南张楼村东１５００米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驻马店市

遂平县城西

平輿县城关

正阳县气象局 (正汝路)

新蔡县卫生学校∗

　　注:∗表示监测点位位于省直管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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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不达标水体清单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所属流域 不达标水体 考核目标 达标年限

１

２

３

４

郑州市

淮河流域 双洎河 Ⅴ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贾鲁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梅河 Ⅴ ２０１８年

淮河流域 丈八沟 Ⅴ ２０１８年

５

６

开封市
淮河流域 贾鲁河

氨氮≤２５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７年

淮河流域 惠济河 Ⅴ ２０１６年

７ 洛阳市 黄河流域 伊洛河 Ⅲ ２０１８年

８ 平顶山市 淮河流域 八里河
氨氮≤３毫克/升,其他指标

为Ⅴ类
２０１７年

９

１０
安阳市

海河流域 卫河 Ⅴ ２０１８年

海河流域 汤河 南乐元村集达到Ⅴ类 ２０１８年

１１

１２

鹤壁市

海河流域 卫河

五陵、浚县王湾 (氨氮≤３０
毫克/升,其他指标为Ⅴ类),
小河口 (氨氮≤４０毫克/升,
其他指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海河流域 汤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１３

１４

新乡市

海河流域 卫河

卫辉皇甫 (氨氮≤４０毫克/
升,其他指标为Ⅴ类),小河

口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

他指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海河流域 共产主义渠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１５ 焦作市 海河流域 共产主义渠
氨氮≤４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０３—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所属流域 不达标水体 考核目标 达标年限

１６

１７

焦作市

海河流域 大沙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黄河流域 蟒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６年

１８

１９

濮阳市
海河流域 徒骇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７年

海河流域 金堤河 Ⅴ ２０１６年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漯河市

淮河流域 黑河 Ⅴ ２０１８年

淮河流域 颍河 Ⅳ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三里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７年

淮河流域 唐江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７年

２４

２５
三门峡市

黄河流域 涧河 Ⅳ ２０１７年

黄河流域 宏农涧河

窄口长桥 (氨氮≤０５毫克/
升,总磷 ≤０１ 毫克/升,其

他指标为Ⅲ类),坡头桥 (Ⅳ)

窄口长桥

２０１６ 年、
坡 头 桥

２０１７年

２６

２７

２８

南阳市

长江流域 白河 翟湾 (Ⅳ) ２０１６年

长江流域 湍河 (默河) Ⅲ

内乡怀乡
桥２０１６年、
内乡大桥
(杨 寨 )
２０１７年

长江流域 唐河 Ⅲ ２０１６年

２９

３０

３１

商丘市

淮河流域 包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淮河流域 沱河 Ⅴ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惠济河 Ⅴ ２０１７年

３２

３３

３４

信阳市

淮河流域 浉河 Ⅲ ２０１８年

淮河流域 白露河 Ⅲ ２０１７年

淮河流域 淮河干流 Ⅲ ２０１６年

—１３—



序号
省辖市、省

直管县 (市)
所属流域 不达标水体 考核目标 达标年限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周口市

淮河流域 颍河

界首七渡口 (氨 氮 ≤２０ 毫
克/升,总磷≤０４毫克/升,
其他指标为Ⅳ类),周口康店
(Ⅳ)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黑茨河
张大 桥 (Ⅴ),郸 城 侯 桥 闸
(Ⅳ)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贾鲁河 Ⅴ ２０１７年

淮河流域 洺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淮河流域 泉河 Ⅳ ２０１６年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驻马店市

淮河流域 洪河 Ⅳ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黑河 Ⅴ ２０１８年

淮河流域 汝河
汝南沙口 (Ⅳ)、正阳梁庄村
(Ⅳ)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泌阳河 Ⅳ ２０１６年

４４

４５

４６

济源市

黄河流域 蟒河
氨氮≤２５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７年

黄河流域 济河 Ⅳ ２０１７年

黄河流域 沁河 Ⅲ ２０１７年

４７ 巩义市 黄河流域 伊洛河 Ⅲ ２０１８年

４８ 滑县 海河流域 卫河
氨氮≤３０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Ⅴ类

２０１８年

４９ 长垣县 黄河流域 黄庄河 Ⅴ ２０１６年

５０ 邓州市 长江流域 湍河 Ⅲ ２０１７年

５１

５２
永城市

淮河流域 沱河 Ⅴ ２０１６年

淮河流域 浍河 Ⅳ ２０１６年

５３

５４
鹿邑县

淮河流域 惠济河 Ⅴ ２０１７年

淮河流域 大沙河 Ⅳ ２０１６年

５５ 新蔡县 淮河流域 洪河
总磷≤０４毫克/升,其他指
标为Ⅳ类

２０１６年

—２３—



附件６

城市河流治理清单
序号 省辖市 城市河流名称 重点监测河流 重点治理河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郑州市

熊儿河 是

东风渠 是

金水河 是

贾鲁河 是

七里河 是

索须河 是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开封市

开封市东护城河 是 是

开封市黄汴河 是 是

开封市东干渠 是

北郊沟 是

开封市化肥河 是

开封市化肥河 是

开封市惠济河 是

汴西湖 是

龙亭湖 是

马家河 是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洛阳市

瀍河陇海铁路桥至入洛河口段 是

涧河同乐桥至入洛河口段 是

洛阳城中渠 是

洛河 是

伊河 是

涧河 是

瀍河 是

２４

２５

２６

平顶山市

湛河第五次治理河段第二段 是

西杨村河 是 是

湛河第五次治理河段第一段 是

—３３—



序号 省辖市 城市河流名称 重点监测河流 重点治理河流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平顶山市

湛河第五次治理河段第三段 是

城东河 是 是

吴寨沟 是

月台河 是

湛河 是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安阳市

三角湖 是

护城河 是

褡裢西坑 是

褡裢东坑 是

小嘴坑 是

纱帽坑 是

马莲坑 是

茶店坡沟 是

婴儿沟 是

邱家沟 是

安阳河 是

安丰沟 是

御路沟 是

万金渠总干渠 是 是

铁西排洪沟 是

洪河 是 是

环城河 是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鹤壁市

汤河 是 是

泗河 是

护城河 是

淇河 是

浚内排水沟 是

５４

５５
新乡市

卫河 是

民生渠 是

—４３—



序号 省辖市 城市河流名称 重点监测河流 重点治理河流

５６

５７
新乡市

共产主义渠 是

人民胜利渠 是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焦作市

田涧沟 是

制革厂沟 是

普济河 是

瓮涧河 是

大沙河 是

龙源湖 是

群英河 是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濮阳市

濮阳市马颊河 是

濮阳市老马颊河 是 是

濮阳市第三濮清南引黄干渠 是

濮阳市濮水河 是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许昌市

护城河 是

青泥河 是

清潩河 是

运粮河 是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漯河市

唐江河 是

塔河西支 是

黑河西支 是

沙河 是

公园湖 是

７８ 三门峡市 青龙涧河 (市区段含天鹅湖) 是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南阳市

温凉河 是

梅溪河 是

白河 是

涌河 是

８３

８４
商丘市

忠民河 是 是

运河 是 是

—５３—



序号 省辖市 城市河流名称 重点监测河流 重点治理河流

８５

８６
商丘市

包河 是 是

城胡 是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信阳市

浉河 是

新申河 是

湖东沟 (南湾管理区段) 是

老官河 是

谭家庙河 是

二号桥河 是

黑泥沟 是 是

三里店河 是

湖东沟 (浉河区段) 是

界河 是

青龙河 (浉河区段) 是

化工沟 是

棉麻沟 (浉河区段) 是

五里沟 (浉河区段) 是

柳家塆东连环大塘 是

平西沟 是

电西沟 (平桥区段) 是

中山铺河 (平桥区段) 是

吴家上塆河 (平桥区段) 是

霸王湖 是

唐家塆北水塘群 是

唐家塆南水塘群 是

锦绣名城大塘 是

龙江路市场南大塘 是

徐塆五中大塘 是

车管所南大塘 是

万和小区大塘 是

—６３—



序号 省辖市 城市河流名称 重点监测河流 重点治理河流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１４２

信阳市

邓家塆西大塘 是

吴桥水库 是

祁家湾水库 是

段家老塆大塘 是

南京路南高铁西大塘 是

尹家山洼西南大塘 是

段家老塆东大塘 是

尹畈西水产西大塘群 是

尹畈西水产东连环大塘 是

尹畈西南零星大塘 是

田家塆大塘群 是

苏家楼北大塘 是

八家塆浅滩 是

中山铺河 (平桥区段) 是

吴家上塆河 (平桥区段) 是

彭家山寨河湾浅滩 是

青龙河 (羊山新区羊山办事处辖区) 是

青龙河 (羊山新区前进办事处辖区) 是

棉麻沟 (羊山新区南京路办事处辖区) 是

棉麻沟 (羊山新区前进办事处九组) 是

棉麻沟 (前进办事处十一组辖区) 是

电西沟 (羊山新区段) 是

中山铺河 (羊山新区辖区) 是

五里沟 (羊山办事处辖区) 是

五里沟 (前进办事处辖区) 是

高庙、苏家湾大塘 是

汪家大塘 是

叶家湾大塘 是

羊山外国语南水产养殖用地 是

—７３—



序号 省辖市 城市河流名称 重点监测河流 重点治理河流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７

信阳市

原代庙水库 是

原朱湾大塘 是

胡家湾大塘 是

吴家上塆河西二支流域行洪道 是

吴家上塆河中一、二支行洪道 是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２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５６

１５７

周口市

幸福河 是

流沙河 是

洼冲沟 是

运粮河 是

贾东干渠 是

杨脑干渠 是

交通路干渠 是

颍河 是

贾鲁河 是

沙颍河 是

１５８

１５９
驻马店市

练江河 是

骏马河 是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６２

济源市

漭河上游 是 是

珠龙河 是

苇泉河 是

—８３—



附
件

７

重
点

工
程

项
目

清
单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郑
州

市
( ６

)

郑
州

新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工
程

建
设

污
水

处
理

厂
、

中
途

提

升
泵

站
及

进
水

主
干

管
６５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底

前

贾
鲁

河
流

域
标

准
( 化

学
需

氧
量

４０
毫

克
/
升

,
氨

氮
３

毫
克
/
升

,
其

他
因

子
执

行

一
级

A
)

郑
州

市
城

管
局

双
桥

污
水

处
理

厂

工
程

建
设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进
水

主

干
管

２０
２０

１７
年

１０
月

底
前

贾
鲁

河
流

域
标

准
( 化

学
需

氧
量

４０
毫

克
/
升

,
氨

氮
３

毫
克
/
升

,
其

他
因

子
执

行

一
级

A
)

郑
州

市
城

管
局

新
郑

新
港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郑
市

政
府

新
郑

城
关

乡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郑
市

政
府

荥
阳

市
贾

峪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１

５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荥

阳
市

政
府

登
封

旅
游

新
城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中

水

回
用

工
程

设
计

规
模

为
近

期
为

２
万

吨
/
日

,
远

期
为

５
万

吨
/

日
,

工
艺

采
用

改
良

型
氧

化
沟

处
理

工
艺

２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登

封
市

政
府

—９３—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７ ８ ９ １０

开
封

市
( ４

个
)

开
封

制
药

(
集

团
)

有
限

公
司

废

水
深

度
处

理
工

程

对
现

有
系

统
优

化
改

造
,

增

加
一

级
高

塔
好

氧
膜

反
应

处

理
系

统

０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９

底
前

惠
济

河
流

域
标

准
( 其

中
化

学
需

氧
量

≤
５０

毫
克
/
升

、
氨

氮
≤
５

毫
克
/
升

)

开
封

制
药

( 集
团

)
有

限
公

司

祥
符

区
朱

仙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配
套

管

网
建

设

完
善

管
网

,
提

高
运

行
负

荷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０

月
底

前
一

级
A

祥
符

区
政

府

开
封

新
区

马
家

河

污
水

处
理

厂
配

套

管
网

建
设

完
善

管
网

,
提

高
运

行
负

荷
４０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惠
济

河
流

域
标

准
( 其

中
化

学
需

氧
量

≤
５０

毫
克
/
升

、
氨

氮
≤
５

毫
克
/
升

)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管

委
会

开
封

精
细

化
工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增
加

收
水

量
,

提
高

运
行

负
荷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惠
济

河
流

域
标

准
( 其

中
化

学
需

氧
量

≤
５０

毫
克
/
升

、
氨

氮
≤
５

毫
克
/
升

)
禹

王
台

区
政

府

１１ １２ １３

洛
阳

市
( １
３

个
)

宜
阳

县
北

城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宜

阳
县

政
府

洛
宁

县
禹

魂
自

来

水
有

限
公

司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洛

宁
县

政
府

伊
川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一

期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伊

川
县

政
府

—０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洛
阳

市
( １
３

个
)

孟
津

县
麻

屯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０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孟
津

县
政

府

汝
阳

县
龙

泉
自

来

水
公

司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汝

阳
县

政
府

新
安

县
东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升

级

工
程

５０
００

吨
/
日

扩
建

至
１

万

吨
/
日

,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１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安
县

政
府

洛
新

污
水

处
理

厂

( 洛
新

产
业

集
聚

区
)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１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安
县

政
府

洛
阳

新
中

安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公
司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３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安
县

政
府

栾
川

县
第

一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２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栾

川
县

政
府

偃
师

市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升

级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１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偃

师
市

政
府

—１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２１ ２２ ２３

洛
阳

市
( １
３

个
)

宜
阳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２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宜

阳
县

政
府

偃
师

市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 偃
师

市
第

三
污

水
处

理
厂

)
提

标

改
造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１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偃

师
市

政
府

孟
津

县
华

阳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 孟

津
县

白
鹤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
提

标
改

造

进
行

深
度

处
理

,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提
标

改
造

至
一

级
A

１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孟

津
县

政
府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平
顶

山
市

( ８
个

)

舞
钢

市
朱

兰
污

水

处
理

厂
扩

建
工

程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舞

钢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平
顶

山
新

城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厦
门

水
务

集
团

鲁
山

县
张

良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０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张

良
镇

政
府

鲁
山

县
尧

山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０

０４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尧

山
镇

政
府

鲁
山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工

程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鲁

山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２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２９ ３０ ３１

平
顶

山
市

( ８
个

)

叶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项

目

新
建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叶

县
盐

都
水

务
公

司

舞
钢

市
城

区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配

套
管

网
项

目
( 垭

口
区

域
)

垭
口

区
域

污
水

管
网

改
造

及

新
建

３３
３

７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舞

钢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朱
兰

河
治

理
工

程
河

道
疏

浚
、

护
砌

及
生

态
景

观
等

/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舞

钢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３２ ３３ ３４

安
阳

市
( ３

个
)

安
阳

市
洹

北
污

水

处
理

厂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安

阳
市

水
务

集
团

内
黄

县
城

南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１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内
黄

县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首
创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人
工

湿
地

项
目

该
工

程
由

东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排
水

口
入

茶
店

坡
河

处
向

东
,

至
５０

０
千

伏
A

高
压

走
廊

,
全

长
约

６
５

公
里

,
沿

茶
店

坡
河

两
岸

各
３５

米

范
围

内
建

设
人

工
湿

地

１０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Ⅴ
类

安
阳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３５ ３６

鹤
壁

市
( ８

个
)

浚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扩
建

及
中

水
回

用

工
程

扩
建

１
万

吨
和

中
水

回
用

１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浚

县
政

府

山
城

区
石

林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山

城
区

政
府

—３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鹤
壁

市
( ８

个
)

浚
县

新
镇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０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浚
县

政
府

浚
县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１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浚

县
政

府

山
城

区
建

成
区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污

水
管

网
１７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山

城
区

政
府

浚
县

善
堂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管

网
建

设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１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浚

县
政

府

淇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扩
建

工
程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淇
县

政
府

思
德

河
、

赵
家

渠

等
域

内
河

流
河

道

修
复

改
造

工
程

河
道

治
理

１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淇

县
政

府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新
乡

市
( ９

个
)

市
铁

西
北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乡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大
块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０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大

块
镇

政
府

原
阳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扩

建
工

程
扩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原

阳
县

政
府

延
津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扩

建
工

程
扩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延

津
县

政
府

—４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新
乡

市
( ９

个
)

封
丘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项
目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封
丘

县
政

府

获
嘉

县
亢

村
工

业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一

期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０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获
嘉

县
政

府

卫
辉

市
唐

庄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一
级

A
提

升
为

Ⅴ
类

排
放

标
准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化
学

需
氧

量
、

氨
氮

、
总

磷

达
到

Ⅴ
类

排
放

标
准

,
其

他

因
子

一
级

A

卫
辉

市
政

府

民
生

渠
区

域
水

污

染
综

合
整

治
工

程
河

道
整

治
１３

４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Ⅳ
新

乡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赵
定

河
综

合
整

治

工
程

河
道

整
治

和
景

观
建

设
４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Ⅳ

新
乡

市
河

渠
办

５２ ５３

焦
作

市
( ２

个
)

康
达

环
保

水
务

有

限
公

司
( 焦

作
市

第
一

污
水

处
理

厂
)

迁
建

提
标

工
程

)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１０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底

前
一

级
A

康
达

环
保

水

务
有

限
公

司

圪
垱

店
乡

生
活

污

水
直

排
口

截
污

工
程

建
成

日
处

理
５０

０
立

方
米

的

可
移

动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３

套
,

配
套

长
约

１０
００

米
的

污
水

管
网

工
程

/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武

陟
县

政
府

５４
濮

阳
市

( ４
个

)
台

前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１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台

前
县

政
府

—５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５５ ５６ ５７

濮
阳

市
( ４

个
)

濮
阳

市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工

程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濮

阳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濮
王

污
水

处
理

厂
对

现
有

工
艺

进
行

改
进

,
确

保
达

标
排

放
１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范

县
政

府

濮
阳

县
人

工
湿

地

项
目

新
建

１８
００

亩
人

工
湿

地
,

采
用

慢
渗

工
艺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濮

阳
县

政
府

５８
许

昌
市

( １
个

)
鄢

陵
县

环
保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对
现

有
氧

化
沟

进
行

改
造

,
强

化
总

氮
去

除
能

力
,

增
设

反
硝

化
生

物
滤

池
,

增
加

深

度
处

理
—

机
械

反
应

＋
斜

板

沉
淀

＋
纤

维
转

盘
滤

池
工

艺
,

出
水

采
用

二
氧

化
氯

消
毒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鄢

陵
县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５９ ６０ ６１

漯
河

市
( ３

个
)

漯
河

市
沙

北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扩

建

工
程

采
用

B
O
T

模
式

扩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６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漯
河

市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舞
阳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配

套
管

网
建

设

进
一

步
完

善
收

水
管

网
４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舞
阳

县
政

府

漯
河

市
唐

江
河

污

水
处

理
厂

采
用

PP
P

模
式

新
建

唐
江

河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配

套
管

网
５

２０
１７

年
６

月
底

前
一

级
A

漯
河

市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６２
三
门
峡
市

( ５
个
)

三
门

峡
市

华
明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泥
深

度
处

理
与

中
水

回
用

工
程

污
泥

调
理

后
深

度
脱

水
,

将
污

泥
含

水
率

降
低

到
５０

％
,

卫
生

填
埋

,
污

泥
处

理
规

模
１０
０

吨
/

日
.

增
加

厌
氧

生
物

滤
池

及
曝

气
生

物
滤

池
各

一
套

８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化
学

需
氧

量
３０

毫
克
/
升

,
氨

氮
１

５
毫

克
/
升

三
门

峡
市

华
明

污
水

处
理

厂

—６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三
门

峡
市

( ５
个

)

跃
进

煤
矿

矿
井

废
水

处
理

深
度

处
理

０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执
行

« 煤
炭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

B２
０４
２６

—
２０
０６

)
»

要
求

,
化

学
需

氧
量

５０
毫

克
/
升

,
SS

５０
毫

克
/
升

河
南

能
源

义
马

煤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跃
进

煤
矿

义
马

环
保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中
水

回
用

处
理

工
程

从
义

马
市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引

入
中

水
,

经
处

理
后

作
为

循
环

冷
却

水
的

补
充

水
.

中
水

经
混

凝
反

应
池

、
竖

流
沉

淀
池

、
过

滤
池

、
清

水
池

等
设

施
处

理
后

达
到

回
用

标
准

０
７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化
学

需
氧

量
≤

５０
０

毫
克
/

升
,

其
他

指
标

参
照

« 工
业

循
环

冷
却

水
处

理
设

计
规

范
( G

B５
００

５０
—
２０

０７
)

»
要

求

义
马

环
保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环
境

水
务

( 渑
池

)
有

限
公

司
１

万
吨

改
扩

建
项

目

项
目

在
原

日
处

理
２

万
吨

污
水

的
基

础
上

再
扩

建
日

处
理

１
万

吨
规

模
,

采
用

C
A
ST

工
艺

１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一
级

A
三

门
峡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河
南

威
尔

特
化

纤
有

限
公

司
废

水
处

理
改

造
项

目

挤
浆

、
曝

气
器

及
加

药
系

统
改

造
/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化

学
需

氧
量

１０
０

毫
克
/
升

,
氨

氮
１５

毫
克
/
升

河
南

威
尔

特
化

纤
有

限
公

司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南
阳

市
( ９

个
)

桐
柏

县
污

水
净

化
中

心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桐
柏

县
政

府

方
城

县
凌

海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公

司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２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方
城

县
政

府

镇
平

县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主
体

工
程

和
配

套
管

网
工

程
２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镇

平
县

政
府

新
野

县
城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 一

期
)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主
体

工
程

和
配

套
管

网
工

程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野

县
政

府

—７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南
阳

市
( ９

个
)

官
庄

工
区

第
四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主

体
工

程
和

配
套

管
网

工
程

１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管
庄

工
区

管
委

会

镇
平

县
污

水
处

理
中

心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３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镇

平
县

政
府

南
召

县
污

水
净

化
中

心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２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南

召
县

政
府

淅
川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２

５
２０

１７
年

１１
月

底
前

一
级

A
淅

川
县

政
府

示
范

区
张

岗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主

体
工

程
和

配
套

管
网

工
程

４
５

２０
１７

年
６

月
底

前
一

级
A

城
乡

一
体

会
示

范
区

管
委

会

７６ ７７ ７８

商
丘

市
( ３

个
)

商
丘

市
第

六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
污

泥
处

理
设

施
、

厂
外

进
出

水
管

道
以

及
生

产
、

生
活

等
配

套
辅

助
设

施
.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商

丘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商
丘

市
第

五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工
程

利
用

一
期

工
程

部
分

生
产

性
构

筑
物

和
辅

助
构

筑
物

,
新

建
水

解
酸

化
池

、
生

化
池

、
二

沉
池

、
沉

淀
池

、
过

滤
池

等
.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商

丘
康

达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公

司

商
丘

市
第

三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
污

泥
处

理
设

施
以

及
生

产
、

生
活

等
配

套
辅

助
设

施
.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商

丘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８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信
阳

市
( ７

个
)

罗
山

县
城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公
司

提
标

改
造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罗

山
县

政
府

淮
滨

县
碧

波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提

标
改

造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淮

滨
县

政
府

光
山

县
城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光
山

县
政

府

信
阳

市
明

港
民

生
水

务
有

限
公

司
提

标
改

造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明

港
镇

政
府

息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２

５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息

县
政

府

新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２

５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县
政

府

商
城

县
开

源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对
原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３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商

城
县

政
府

８６ ８７ ８８

周
口

市
( ３

个
)

周
口

市
污

泥
处

置
项

目
每

天
处

理
２０

０
吨

污
泥

设
施

及
附

属
设

施
一

套
０

０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周

口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周
口

市
中

水
回

用
项

目
中

水
管

网
、

蓄
水

池
、

电
器

设
备

６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周
口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沈
丘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 沙
北

)
升

级
改

造
工

程
项

目

提
标

改
造

达
到

一
级

A
标

准
２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沈

丘
县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９４—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驻
马

店
市

( ５
个

)

冷
水

河
截

污

在
冷

水
河

设
置

截
污

坝
,

铺
设

截
污

管
道

,
将

雪
松

路
以

北
排

入
冷

水
河

污
水

截
至

市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
２０

１６
年

９
月

底
前

一
级

A
驻

马
店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正
阳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扩
建

工
程

在
原

有
的

基
础

上
升

级
改

造
工

程
和

新
增

１
万

立
方

米
∕

日
的

扩
建

工
程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正

阳
县

政
府

遂
平

县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工

程
( 遂

平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

新
建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遂

平
县

政
府

正
阳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 现

已
更

名
为

正
阳

县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

新
建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正

阳
县

政
府

驻
马

店
市

第
四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总
共

２５
万

吨
/
日

,
一

期
７

５
万

吨
/
日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驻
马

店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９４ ９５ ９６

济
源

市
( ３

个
)

盘
溪

河
河

道
治

理
及

龙
西

路
建

设

全
长

１
０６

公
里

,
宽

２２
米

,
景

观
绿

化
、

污
水

管
网

全
配

套
建

设

/
２０

１６
年

９
月

底
前

/
济

源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济
源

市
惠

龙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奶

站
建

设
沉

淀
池

１０
００

立
方

米
,

储
粪

场
３０

００
立

方
米

/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济

源
市

惠
龙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济
源

市
永

兴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奶

牛
场

建
设

沼
气

池
１８

００
立

方
米

/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济

源
市

永
兴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０５—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９７ ９８

巩
义

市
( ２

个
)

巩
义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管
网

工
程

( 伊
洛

河
沿

线
)

人
民

西
路

与
新

西
环

路
交

汇
处

至
污

水
处

理
厂

４
０８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底

前
一

级
A

巩
义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巩
义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一
期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在
现

有
工

程
基

础
上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
将

现
有

处
理

工
艺

改
造

为
改

良
型

卡
鲁

塞
尔

氧
化

沟
＋

深
度

处
理

工
艺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一
级

A
巩

义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９９
兰

考
县

( １
个

)
兰

考
县

第
三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兰
考

县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１０
０

１０
１

１０
２

汝
州

市
( ３

个
)

汝
州

市
庙

下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近
期

建
设

规
模

为
１

万
吨
/

日
,

远
期

建
设

规
模

为
２

万
吨
/
日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汝
州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汝
州

市
石

庄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总
建

设
规

模
为

１０
万

吨
/

天
,

本
期

第
一

阶
段

建
设

规
模

为
２

５
万

吨
/
天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汝
州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汝
州

市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厂

区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和

管
网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汝

州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１０
３

１０
４

滑
县

( ３
个

)
卫

河
清

淤
河

道
清

淤
４

８７
５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底

前
/

滑
县

水
务

局

城
关

河
治

理
、

绿
化

治
理

河
道

６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滑

县
水

务
局

—１５—



序
号

省
辖
市

、
省
直

管
县

( 市
)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规
模

( 万
吨
/

日
或
公
里

)
完
成
时
限

治
理
后
出
水
标
准

责
任
单
位

１０
５

滑
县

( ３
个

)
卫

西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配
套

管
网

０
０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滑
县

道
口

镇
政

府

１０
６

长
垣

县
( １

个
)

城
区

河
道

综
合

整
治

对
城

区
９

条
河

道
共

计

１３
３

５
公

里
河

道
整

治
,

铺
设

截
流

河
道

１７
３

６
公

里

/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长

垣
县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１０
７

１０
８

邓
州

市
( ２

个
)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总
干

渠
沿

线
乡

镇
(
九

龙
、

张
村

、
十

林
、

赵
集

),
省

界
乡

镇
(
孟

楼
、

构
林

)
污

水
处

理
厂

乡
镇

建
成

区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

采
用

厌
氧

好
氧

工
艺

.
６
∗
０

１５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B

九
龙

、
张

村
、

十
林

、
赵

集
、

孟
楼

、
构

林
等

有
关

乡
镇

邓
州

市
第

二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３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底

前
一

级
A

邓
州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１０
９

永
城

市
( １

个
)

十
八

里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１３

００
吨
/
日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及
配

套
设

施
０

１３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十

八
里

镇
政

府

１１
０

固
始

县
( １

个
)

固
始

县
史

河
湾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新
建

产
业

集
聚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６
年

１１
月

底
前

一
级

A
史

河
湾

产
业

集
聚

区

１１
１

鹿
邑

县
( １

个
)

鹿
邑

县
宋

河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建

设
工

程

污
水

处
理

实
施

及
配

套
污

水
收

集
管

网
建

设
０

１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鹿

邑
县

环
保

局
、

宋
河

镇
政

府

１０
７

１０
８

新
蔡

县
( ２

个
)

新
蔡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工
程

新
建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２

２０
１７

年
１２

月
底

前
一

级
A

新
蔡

县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新
蔡

县
佛

阁
寺

镇
台

子
湖

整
治

项
目

清
淤

、
绿

化
/

２０
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

前
/

新
蔡

县
政

府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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